
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起重机械维保工作委外项目招标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起重机械维保工作委外项目已由公司批准实施，招标人为 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现组织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合格潜在投标人前来参加投标。
1、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起重机械维保工作委外项目
项目编号： （2020）29号 
2、招标内容
根据招标方要求进行起重机械维保工作委外项目
具体项目内容及技术参数详见标书。

3、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成立满 3年（以营业执照成立日期到开标当日满3年为准），注册资金不低于 150 万元，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含安装、修理、改造）或者按照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成立的企业法人，且成立三年以上，具有所属国家或地区法律规定的有效的经营资质。投标方应是通过有关资格认证的单位，应附有有效期内的资格认证证书。
2）投标人所投系统及设备属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或须具有强制性认证证书的，应具有生产许可证或强制性认证证书；
3） 所投系统及设备应具有产品相关检验、试验报告及鉴定证书等；

4） 投标人近三年应具有相同或类似项目业绩；
5） 相关法律法规对合格投标人的其他要求。
6） 具体要求详见标书。
4、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 12月 24日下午16:00前，按照4.1-4.4顺序及所列项相关资料的原件扫描件（要求每一页原文件扫描在一页上，禁止两页或多页合并扫描在一页，扫描文件必须清晰可辨否则影响报名的审核，扫描文件格式为pdf格式，禁止采用压缩文件格式或图片格式，所有扫描文件都集成到1个pdf文档并设置目录）发送至邮箱hzhzlq123@126.com并电话联系工作人员查收（李勤；联系方式：13655819010 ），若电话不通时，请短信告知。
邮件名格式为：中国重汽集团杭发公司起重机械维保工作委外项目-***公司（五个字以内公司简称）-报名资料。同时必须在邮件中以文字方式提供投标单位全称、投标授权人姓名、联系方式（固定电话、手机、电子邮箱）。

4.1 投标方营业执照；

4.2 同类项目业绩汇总表

4.3拟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 “信用中国”等信息平台中，无行政处罚及失信记录等信息；
4.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项目实行资格审核，报名成功不代表资格审查通过，以最终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为准。
招标文件采取电子版文件，通过电子邮箱方式发送。

投标单位需缴纳投标保证金10000元（开标日前），招标方开具收据，未中标单位招标后一个付款周期内退还，中标单位合同签定生效后退还。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重汽官方网站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勤
联系电话: 13655819010
开户银行：工行半道红支行

账号：1202051439900007785
户名：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红泰六路699号
2020年12月16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姓名）系＿＿＿＿＿＿＿＿＿＿＿＿＿＿＿＿＿＿＿＿＿＿＿＿＿＿＿＿（投标人全称）的法定代表人，就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现授权委托＿＿＿＿＿＿＿＿＿＿＿＿＿＿＿＿＿＿＿＿＿＿＿＿＿＿＿＿（单位名称）的＿＿＿＿＿＿＿＿（姓名、职务）为我公司全权代表，全权代表在投标文件、评标过程中的书面承诺、合同等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全权代表无转委权。特此委托。
	（附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全权代表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                    部门：          职务：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                            
投标人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